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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十九日 
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常任秘書長(通訊及科技)致辭全文 

 
  傳媒近日大幅報導亞視管理層一連串的變動，事件引起市民關
注。自本年十二月四日以來，政府一直密切注視事態的發展，並已採

取措施，確保公眾利益獲得保障。 
 
發牌和監察 
 
2.  頻譜屬稀有公共資源，政府會致力確保頻譜獲得有效運用。我
們亦一向明白免費電視廣播的獨特性，是香港一般市民獲取資訊、教

育及娛樂的主要來源。與其他地方一樣，我們具備一套健全的發牌及

監察制度，確保免費電視營辦商為本港觀眾提供符合現行廣播標準的

服務。因此，我們在此事上的立場一致，以下我會向各議員簡單解釋

這套機制。 
 
牌照續期及中期檢討 
 
3.  首先，根據《廣播條例》的規定，營辦商須按法例要求領取牌
照，方可提供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牌照的有效期通常為十二年。

牌照可予續期，廣播事務管理局(廣管局)會於續期時及於牌照有效期的
中期時段進行檢討(包括舉行公聽會)。換而言之，免費電視持牌機構每
隔六年，便須向廣管局提交其長期投資及節目安排方案。政府及廣管

局會研究有關持牌機構的公司營運能力、財政狀況、技術狀況及節目

安排的能力。當局亦會進行諮詢工作，探討市民對有關機構表現的意

見。 
 
監察持牌機構的表現 
 
4.  持牌機構須遵守《廣播條例》下一切相關的法律規定及其牌照
條款。為監察持牌機構的表現，當局要求免費電視持牌機構每年提交

經審計的帳目，及關於其主要人員已符合各項法律規定所作出的聲明

(即他們是否適當人選和有否違反不符合持牌資格人士的規定)。廣管局
會由其秘書處(即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簡稱「影視處」)協助，審理
這些文件，並在發現規管問題時與有關機構跟進。持牌機構如欲在既

定投資、節目安排及股東組合方面作出變動，均須經廣管局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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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當然，除了剛才所述就法例規定而進行的聯繫外，影視處也會
密切與持牌機構舉行定期會議。 
 
6. 至於公司架構方面，免費電視持牌機構如出現重要人事變動（包
括董事及主要人員），必須於七日內根據《廣播條例》的規定正式通知

廣管局。我希望在此強調，這項通知規定只是我剛才所述整個監察機

制的其中一環。我們相信，給予持牌機構一點時間來遵守這項規定是

恰當的，畢竟對方是商業機構。正如我們本周以來所見，他們的董事

局及管理層確實需要一些時間來處理本身的問題（例如召開會議及確

定要員人選），然後方能把結果通知監管機構。當然，我們希望能盡早

知悉有關變動；假如我們認為需要更深入了解情況，必定會主動與有

關機構直接聯絡。 
 
亞視事件 
 
7. 現在讓我轉回亞視近期發生的事件。在本周三，亞視正式宣布
高層人事變動之前，事態出現了多番轉折，情況相當混亂。事件無可

避免引起了公眾的關注，這點不難理解。自本月四日事情剛發生的時

候，本局和影視處已跟亞視的主要股東和管理層保持密切聯絡。亞視

於本月四日提交書面通知，說明委任張永霖和王維基擔任要職。惟事

情後來出現多番轉折，為表明政府對事態發展的不滿，同時避免公眾

作不必要的揣測，以及維持公眾對亞視能夠繼續提供免費電視服務的

信心，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曾聯絡亞視主要股東，並與管理層商談。

局長其後於本月十六日去信亞視，信中表明政府希望亞視能從速澄清

有關事態，並盡快解決管理層人事變更的問題。亞視對此給予正面的

回應，並於本月十七日董事局舉行會議後就人事變動提交正式的書面

通知。此外，他們亦發出了新聞稿，宣布董事局的決定。 
 
8. 亞視方面已向政府作出保證，他們會按照《廣播條例》的條文
及牌照規定，繼續提供現有的各項廣播服務。亞視代表稍後或許會有

補充說明。政府會繼續與持牌廣播機構保持密切溝通，廣管局亦會繼

續執行《廣播條例》及有關廣播服務的發牌規定。 
 

 




